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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威海广泰空港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

2017 年度保荐工作报告 

保荐机构名称：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被保荐公司简称：威海广泰 

保荐代表人姓名：刘赛辉 联系电话：021-23219519 

保荐代表人姓名：胡瑶 联系电话：021-23219613 

 

一、保荐工作概述 

项目 工作内容 

1、公司信息披露审阅情况  

（1）是否及时审阅公司信息披露文件 

是，自威海广泰于 2016 年 9 月完成非公开发行事宜后，

保荐代表人对公司后续历次董事会、监事会、股东大

会等相关公告文件及其他信息披露文件均进行了认真

审阅，未发现异常情况。 

（2）未及时审阅公司信息披露文件的次

数 
无 

2、督导公司建立健全并有效执行规章制

度的情况 
 

（1）是否督导公司建立健全规章制度

（包括但不限于防止关联方占用公司资

源的制度、募集资金管理制度、内控制

度、内部审计制度、管理建议制度） 

是，保荐机构督促公司有效执行相关规章制度，督导

公司修改和完善了公司章程等。 

（2）公司是否有效执行相关规章制度 是 

3、募集资金监督情况  

（1）查询公司募集资金专户次数 12 次 

（2）公司募集资金项目进展是否与信息

披露文件一致 
是 

4、公司治理督导情况  

（1）列席公司股东大会次数 

2017 年，公司共召开 5 次股东大会。 公司将上述会议

议题和内容通知了保荐代表人，保荐代表人以电话方

式列席了该次会议。 

（2）列席公司董事会次数 

2017 年，公司共召开了 13 次董事会。 公司将上述会

议议题和内容均通知了保荐代表人，保荐代表人以电

话方式列席了部分前述会议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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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3）列席公司监事会次数 

2017 年，公司共召开了 9 次监事会。 公司将上述会议

议题和内容均通知了保荐代表人，保荐代表人未列席

前述会议。 

5、现场检查情况  

（1）现场检查次数 3 次 

（2）现场检查报告是否按照本所规定报

送 
是 

（3）现场检查发现的主要问题及整改情

况 

问题：海通证券在执行 2017 年下半年度现场检查时，

重点关注了公司于 2017 年 4 月 25 日披露因收购全华

时代形成商誉计提减值准备事宜，该事项当时未触发

全华时代原股东业绩承诺赔付。保荐机构提请公司关

注全华时代后续业绩情况，积极推动相关业绩承诺有

效落实。 

整改情况：公司已对商誉计提减值准备 9,507.90 万元，

计入公司2017年度损益。为保证业绩补偿承诺的实现，

公司于 2016 年 9 月 14 日已将权军、兰博、田凯、

朱鹰合计所持有的全华时代 30.29%股权质押登记至

公司名下，有关业绩补偿将按《股权转让及增资协议》

执行。 

6、发表独立意见情况  

（1）发表独立意见次数 16 次 

（2）发表非同意意见所涉问题及结论意

见 
无 

7、向本所报告情况（现场检查报告除外）  

（1）向本所报告的次数 0 次 

（2）报告事项的主要内容 不适用 

（3）报告事项的进展或整改情况 不适用 

8、关注职责的履行情况  

（1）是否存在需要关注的事项 否 

（2）关注事项的主要内容 不适用 

（3）关注事项的进展或者整改情况 不适用 

9、保荐业务工作底稿记录、保管是否合

规 
是 

10、对上市公司培训情况  

（1）培训次数 1 次 

（2）培训日期 2017 年 8 月 15 日 

（3）培训的主要内容 

1、董监高股票买卖行为规范； 

2、募集资金管理及使用； 

3、信息披露； 

11、其他需要说明的保荐工作情况 无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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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保荐机构发现公司存在的问题及采取的措施 

事项 存在的问题 采取的措施 

1、信息披露 无  

2、公司内部制度的建立

和执行 
无  

3、“三会”运作 无  

4、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

人变动 
不适用  

5、募集资金存放及使用 无  

6、关联交易 无  

7、对外担保 无  

8、收购、出售资产 

海通证券在执行 2017 年下半年度现场检

查时，重点关注了公司于 2017 年 4 月 25

日披露因收购全华时代形成商誉计提减

值准备事宜，该事项当时未触发全华时

代原股东业绩承诺赔付。保荐机构提请

公司关注全华时代后续业绩情况，积极

推动相关业绩承诺有效落实。 

公司已对商誉计提减值准

备 9,507.90 万元，计入公

司 2017 年度损益。为保证

业绩补偿承诺的实现，公

司于  2016 年  9 月  14 

日已将权军、兰博、田凯、

朱鹰合计所持有的全华时

代  30.29%股权质押登记

至公司名下，有关业绩补

偿将按《股权转让及增资

协议》执行。 

9.其他业务类别重要事

项（包括对外投资、证券

投资、委托理财、财务资

助、套期保值等） 

无  

10、发行人或其聘请的中

介机构配合保荐工作的

情况 

发行人及其聘请的中介机构配合保荐工

作 
 

11、其他（包括经营环境、 

业务发展、财务状况、管

理状况、核心技术等方面

的重大变化情况） 

无  

三、公司及股东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

公司及股东承诺事项 

是否

履行

承诺 

未履行承诺的原因及解决措施 

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出具的避免同业竞争 是 不适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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承诺 

控股股东新疆广泰空港股权投资有限合伙企

业、杨森、范晓东、重庆信三威投资咨询中

心（有限合伙）出具的 36 个月内不转让其认

购的新增股份的承诺 

是 不适用 

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，及控股股东、

实际控制人关于房地产业务的承诺 
是 不适用 

天弘基金管理有限公司、上海汽车集团股权

投资有限公司、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、深

圳中植产投新能源投资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 

是 不适用 

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针对广泰空港国际融

资租赁有限公司所做的关于避免同业竞争、

规范关联交易、保证销售真实性及在特定情

况下由威海广泰收购新疆广泰持有该公司部

分股权的承诺 

是 不适用 

四、其他事项 

报告事项 说明 

1.保荐代表人变更及其理由 无 

2.报告期内中国证监会和本所对保荐机构或其

保荐的发行人采取监管措施的事项及整改情况 
无 

3.其他需要报告的重大事项 无 

 

（以下无正文）



 

 

（本页无正文，为《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威海广泰空港设备股份有限公司

2017 年度保荐工作报告》之签署页） 

 

 

 

 

 

保荐代表人：    

 刘赛辉  胡  瑶 

 

 

 

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

年   月  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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